玉市农复〔2025〕  号
玉林市农业农村局对玉林市龙云灌区2024年

“先建后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玉州区）

初步设计成果的批复

玉州区农业农村局：

根据《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2019年农业农村部第4号令）、《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农田建设项目“先建后补”实施办法的通知》（桂农厅规〔2021〕6号）文件精神，现对你局报来的玉林市龙云灌区2024年“先建后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玉州区）初步设计成果及相关送审材料批复如下。

一、原则上同意玉州区农业农村局上报的玉林市龙云灌区2024年“先建后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玉州区）新增建设高标准农田4129.47亩的建设内容，项目投资总额1238.75万元。根据《玉林水网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玉林市龙云灌区工程审计问题整改及建设推进会会议纪要》（2024年9月4日），实施主体由广西玉林市龙云水利工程有限公司来承担。

二、玉州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统筹指导各有关部门、镇（街道）和广西玉林市龙云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等做好项目建设各项具体工作，跟踪监管项目建设全过程有关工作，确保项目建设高效高质。

三、广西玉林市龙云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7号）、《农田建设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2019年第4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桂农厅规〔2020〕1号）以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田建设工作纪律“十不准”〉的通知》（农办建〔2021〕7号）等规章制度，深入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和耕地保护等有关工作，增强粮食生产能力，为保障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同时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四、广西玉林市龙云水利工程有限公司落实项目实施主体职责，严格执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农田建设项目“先建后补”实施办法的通知》（桂农厅规〔2021〕6号）要求，对项目的规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后期管护负责，并对项目建设的安全质量负总责，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组织实施，规范建立项目台账，确保项目建设高质量完成；严格执行项目前、中、后全流程的监督管理工作，依照调度制度及时、准确地向玉州区农业农村局报送项目建设相关信息；建立和完善管护制度，明确项目管护主体和责任，确保项目长期稳定发挥经济和社会效益。    

五、未尽事宜请联系农田建设管理科，联系人：周启迎，电话0775-2830086。

附件：1.玉林市龙云灌区2024年“先建后补”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玉州区）基本信息表

2.玉林市龙云灌区2024年“先建后补”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玉州区）建设内容情况汇总表

3.玉林市龙云灌区2024年“先建后补”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玉州区）预期效益汇总表

4.玉林市龙云灌区2024年“先建后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玉州区）重点支持领域任务和投资情况汇总表

玉林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11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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